
民法学讲义之核心法条：（五）代理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49/2021_2022__E6_B0_91_E

6_B3_95_E5_AD_A6_E8_c80_449154.htm 1，《民法通则》第63

条 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代理人在

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

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

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

得代理。 2，《民法通则》第64条 代理包括委托代理、法定

代理和指定代理。 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

权，法定代理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代理权，指定代理人按

照人民法院或者指定单位的指定行使代理权。 3，《民法通

则》第66条 没有代理权 、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

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

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

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 代理

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 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

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 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

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

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 4，《合同法》

第48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

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

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

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



通知的方式作出。 5，《合同法》第49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

、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

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6

，《民法通则》第68条 委托代理人为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转

托他人代理的，应当事先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事先没有取

得被代理人同意的，应当在事后及时告诉被代理人，如果被

代理人不同意，由代理人对自己所转托的人的行为负民事责

任，但在紧急情况下，为了保护被代理人的利益而转托他人

代理的除外。 7，《合同法》第400条 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

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

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

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

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

，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

除外。 8，《民法通则》第69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代

理终止：（一）代理期间届满或者代理事务完成；（二）被

代理人取消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托；（三）代理人死亡；

（四）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五）作为被代理人或者

代理人的法人终止。 9，《民法通则》第70条 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法定代理或者指定代理终止：（一）被代理人取得或

者恢复民事行为能力；（二）被代理人或者代理人死亡；（

三）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四）指定代理的人民法院

或者指定单位取消指定；（五）由其他原因引起的被代理人

和代理人之间的监护关系消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